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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障礙十二年就學安置的現況與 
改進之道 

張萬烽 

高雄市明華國中學習資源組長 

摘  要 

提供身心障礙學生適性安置，為我國特殊教育所追求的目標，而身心

障礙十二年就學安置計畫更擴展了學生升學高中職的管道，使障礙者也能

獲得公平的教育機會，學障學生也是其中之一，然而在過程中卻仍有不少

問題衍生，本文探討學障學生參加十二年就學安置之現況與相關問題，進

而提出幾點建議做為未來發展與改進之道。 

 

關鍵字：身心障礙十二年就學安置、學習障礙、轉銜 

 

一、前言 

身心障礙者的教育為教育服務中

的一環，我國特殊教育法開宗明義指

出：「使身心障礙國民接受適性教育之

權利，充分發展身心潛能，培養健全

人格，增進服務社會能力」，此為特殊

教育的目標。隨著特殊教育的發展以

及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入學管

道暢通，因應家長期待與教育部 12 年

國民教育政策的推展，教育部著手提

供國中畢業之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就讀

高中職之機會，並於 2000 年即開始規

劃「身心障礙學生 12 年就學安置實施

計畫」（教育部，2008a），促使完成 9

年國民義務教育的身心障礙學生得以

進入高中職接受教育，接受 12 年完整

適性之教育，期充分發展其潛能，增

進生活、學習、社會及職業等方面適

應能力。以下針對學障學生參加 12 年

就學安置之現況與面臨之問題，加以

敘述並提出幾點建議，以作為改進之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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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心障礙學生升學管道簡介 

目前身心障礙學生升學高中職可

以分為一般升學管道及特殊升學管

道，所謂一般升學管道是指和普通學

生一樣參加國中基本學力測驗，並以

多元入學方案，進入高中職就讀，可

選擇以申請入學、甄選入學、登記分

發等方式，可視需求申請考場服務（如

延長時間、提早入場、調整課桌椅

等），並享有基本學力測驗總分加 25

％的優惠措施（張萬烽，2008），另外

一種方式則是特殊升學管道，稱為「身

心障礙 12 年就學安置計畫」，其中身

心障礙學生除自願就學高中職特教班

或特殊教育學校高職部外，可由各主

管教育行政機關自訂入學安置方式：

以 96 學年度而言，台北市自訂有 8

類、台灣省有 6 類、高雄市有 6 類學

生可參加此一方案。從數據上來說，

自 90 學年度起實施迄今，就讀高中職

之身心障礙學生已由 7,755 人增至

17,004 人（羅清水，2007），人數增加

足有 2 倍之多，奠定身心障礙學生 12

年國民教育之良好基礎。 

三、12 年就學安置的由來與現況 

我國義務教育僅提供至國中階

段，隨著教育的普及、家長的期待等

原因，教育部開始於 83 學年度試辦身

心障礙第十年技藝教育班（羅清水，

2007），此一政策為我國延長身心障礙

就學年限的第一項措施，在此同時，

教育部也開辦高職特殊教育實驗班，

在此一基礎下，教育部於 90 學年度開

始辦理「身心障礙學生 12 年就學安置

四年實施計畫」（以下簡稱 12 年就學

安置）的安置措施，並於 96 學年起為

配合發展 12 年基本國教而訂定「高中

職身心障礙就學輔導發展方案」（教育

部，2008a），持續推動 12 年就學安置

工作，此為我國身心障礙 12 年就學安

置的政策發展梗概。 

而以下從相關數據可以看出 12年

就學安置對身心障礙學生升學的影

響，首先在高中職特殊班總班級數，

從 88 學年度 404 班，到 96 學年度已

有 694 班的規模。在一般高中職方面，

公私立資源班從 90 學年度 53 班 515

人，增加至 72 班 731 人、而就讀普通

班之身心障礙學生人數從 1041人增加

至 9261 人，成長有 9 倍之多、另外在

特教班部分，則從 216 班 1923 人，增

加至 286 班 3874 人。不管從班數還是

人數方面均有十足的成長，而在學障

或疑似學習障礙學生升學高中職人數

方面，從 88 學年度 18 人、到 90 學年

度有 103 人，此應為 12 年就學安置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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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開辦所致人數大幅增加，至 96 學年

度共有 4518 人就讀高中職校，其成長

幅度更是驚人。由上可知，12 年就學

安置幾年來雖在提升身心障礙學生升

學機會、及適性教育管道的目的有良

好成效，然而其中卻也存在不少問

題，周台傑即指出部份學生（如學習

障礙、情緒障礙等）未能有效安置（引

自徐藝華，2002），此一現象值得我們

加以反省及思考。 

四、問題與困境 

教育部推動12年就學安置計畫以

來，未見相關研究針對身心障礙學生

入學制度及入學後適應情形進行探

討，然而林怡慧（2005）指出在學校

生活適應狀況、學校適應問題及環境

適應等方面，以學習障礙、嚴重情緒

障礙、自閉症及智能障礙者適應較

差，黃韻如（2004）也發現高雄市的

學障學生不適應情形遠超過一般學

生；另外在特教報告書（2008b）中，

明白指出目前完成國民教育階段後身

心障礙學生升學配套措施尚有提升空

間，以上種種均指出12年就學安置仍

有其改善之方向。因此，以下謹提出

個人幾點觀察之現況與問題，並分為

安置前、中、後三個階段分別說明： 

（一）安置前： 

1.加分措施費而不惠 

以基測總分加分25％的方式，對

於學習表現與一般學生未有太大差距

之身心障礙學生幫助較大，但學障學

生因長期學習挫折、學習困難等因

素，在基測表現上常遠不如一般學

生，因此即使加分仍不足以改變其分

數組距（賴淑韻，2002），以實務經

驗來說，學障學生基測分數多數低於

100分以下，加分後分數也不超過125

分，實際對學生幫助有限，呂偉白

（2003）也指出加分優惠「費而不

惠」。 

2.加分造成假性公平 

而現行基測加分25%的制度將可

能使原先學習能力不佳之學障學生進

入到公立高中職。如果以學生基測150

分舉例，加分後分數為187分，可從原

先無法就讀公立高職轉而入學公立高

職，其差距不可謂不小，林怡慧（2005）

指出經由12年安置入學之身心障礙學

生其生活適應較登記分發或申請入學

之學生來的困難，由此可知其影響，

徐享良（2004）即認為應思考是否需

修正降低加分措施（引自詹文宏，

2006）。 

（二）安置中： 

1.唱名分發造成不適性安置 

學障類12年就學安置主要是以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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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方式分發，依據基測分數高低依序

選取志願，常見家長和學生僅憑幾分

鐘來做出決定，對學生，對家長及學

生來說實非易事，而未能依據個人優

弱勢來安置，如學生優勢適合就讀高

職工業類科，而因所能選取之志願僅

剩商業類科時，學生僅能放棄或勉強

就讀非適性之類科。 

2.低分高就 

而唱名分發有可能會造成低分者

選取基測分數較高之學校，將造成學

生入學後學習與生活適應上的困擾，

對學校和家長產生諸多困擾，也將使

學生在求學過程中衍生各種學習問

題。 

（三）安置後： 

1.報到率偏低 

在錄取人數及報到人數來看，自

從91學年度起，12年就學安置開始安

置學障學生就讀高中職，總共安置64

位學障學生，92學年度安置了學障類

782人，93學年度安置866人，以93學

年度為例，實際報到僅516人，有近40%

學障學生未報到（引自詹文宏，

2006），其報到率偏低原因，有待釐

清。 

2.入學後適應不良 

部分高中職對學障學生特質未能

完全瞭解，未整合校內相關資源，教

師對於課業的要求等原因，以及學障

學生學習能力上的限制等種種原因，

皆可能造成學生入學後適應困難，甚

至被迫轉學或休學之情形。黃韻如

（2004）以高雄市高中職學障學生為

調查對象之研究指出，學障學生學習

適應情況不如一般學生理想，林怡慧

（2005）研究也有類似結論。 

五、建議 

在瞭解學障學生 12年就學安置上

所遭遇到的問題後，從教育行政單

位、高中職、國中、家長及學生方面

給予建議，以供參考。 

（一）教育單位 

1.以面談方式取代現場唱名 

如欲改善上述安置相關問題，可

將安置由現場唱名改為面談方式進

行，此一改變可有幾項優點： 

（1）透過專家及高中職學校代表

組成安置委員會綜合研判學生優弱勢

及學業能力水準後，予以分發，較能

符合適性安置的原則，特教發展報告

書中（教育部，2008b）也建議宜檢討

各種入學方式及加分政策之策略，針

對不同障礙學生需求設計適性的入學

方式。 

（2）可考慮訂定標準，將當年度

基測分數某一百分等級作為門檻，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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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超過標準以上之學生始得選擇分發

公立高中職，此舉並非拒絕學生入

學，而是在目前高中職特教服務尚未

完全普及前，保護學生的作法，如上

所述，學障學生透過 12 年安置入學後

之適應較申請、登記等方式入學之學

障學生來得較困難（林怡慧，2005），

而學障學生學習表現如與班上同學差

距甚多，將反映在學習生活上，為避

免學生學習挫折及家長困擾，應可作

為權宜之計。 

（3）可參考自閉症、肢體障礙等

類別於安置面談時提供學生作業或優

良表現、甚至學生參加相關技藝競賽

或技藝班的表現等，此舉將可提供委

員較多佐證資料，了解學生優弱勢，

給予學生較適性的安置。 

2.發展相關檢核工具以提高安置參考

性 

學障安置高中職大多由家長或教

師提供意見，但缺乏客觀的評估工具

做參考，「適性」程度可能有所不足，

宜發展學障學生性向測驗及高中職適

性科別檢核表等工具，前者可作為瞭

解學生性向的工具，目前學障學生入

學高職，依安置計畫規定，學障學生

安置科別由該校特殊教育推行委員會

決議之，因此，高職為瞭解學生性向，

大多以一般學生性向測驗進行評估，

所得結果做為安置科別之參考，但學

障學生身心特質與優弱勢卻未能在一

般的性向測驗中加以呈現，因此發展

適合的性向測驗工具應是可行之道，

另外，高職科別有其專業性及對應之

技能，如：就讀製圖或建築科，需對

圖像的理解、空間的轉換有相當程度

的能力（詹文宏，2006），因此，如可

以發展高職適性科別能力檢核表，以

高職各類科所需相關技能以檢核表方

式發展，並提供國中教師、家長及學

生填寫，並據以作為學校安置科別之

參考，將可避免不適性安置所帶來的

困擾。 

3.入學後之追蹤調查 

對學障學生入學後之適應情形及

學校相關服務提供情形進行調查，可

提供教育行政單位對於下一年度安置

及相關服務擬定之參考。另外，如有

休學或轉學等情形，亦可瞭解原因為

何。學生在高中職校學習及接受相關

特殊教育服務之情況未經過調查，無

從得知升學後其困難與需求為何，此

外，他們在接受職業訓練或學科教育

上的需求有哪些，都是值得我們加以

探討的議題（張萬烽，2004），此舉

將更能提供有效的教育政策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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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中職方面 

1.建立學校支持系統 

黃韻如（2004）研究指出學障學

生的適應良好與否，與學校的支持系

統有所關連，故高中職應提供教學方

法、考試調整、行政資源、親職教育、

減少班級人數等支持方案以協助學生

適應並提供教師支援，這樣方能使學

生及老師之間減少不必要的困擾。 

2.相關法規的釐清及修訂 

良好的支持系統必須透過完善的

法規及制度來協助建構，舉例來說，

新修正之高中職成績評量辦法中身心

障礙學生之成績考查交由各校以個別

化教育計畫中的評量方式來決定，因

此高中職宜針對校內相關辦法或規定

進行檢視，並針對學障學生甚至身心

障礙學生可能遭遇到的問題，予以重

新修訂校內法規，提供更適切的教育

服務，孫嘉偉（2005）研究中亦有相

同的結論。 

3.校內教師的特教知能推動 

研究指出校內教師對學障學生的

接納度較高，學生的學習適應較為理

想（黃韻如，2004），同時孫嘉偉指出

（2005）由於高中職教師多數不具備

有特教知能，在教導學障學生的過程

中無法得心應手，因此提供各種特教

知能給校內教師是相當重要的一環，

可以提供包括：特教知能研習、諮詢

服務、座談、個案研討、以及特教學

分進修等方式，藉以提昇教師教導學

障學生的能力與意願。 

（三）國中方面 

1.提供生涯轉銜課程 

學障青少年需要在職業教育或升

學上給予機會與協助，才能在未來成

人生活中獲得成功，國中教師應提供

相關轉銜及生涯教育課程，提供學生

認識高中職特性及各科別之不同，以

及如何選擇自己適合之高中職校（張

萬烽，2004），作為學生生涯轉銜之

參考。 

2.提供轉銜資訊給高中職 

「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轉銜

服務實施要點」中規範「學生由國中

升學高（職）、五專之轉銜，原國民

中學應於安置或錄取確定後二週內由

教務處（輔導室）， 將轉銜服務資料

移送…」，如何加強國中及高中職間

之聯繫，不僅僅是資料之轉移，能夠

使高中職教師能更快瞭解學生特質，

更能有效的提供各種服務，是國中階

段教師需加以協助之處。孫嘉偉

（2005）研究中也指出高中職期待國

中階段能落實轉銜資料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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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辦理轉銜座談會 

家長對學障學生升學管道及相關

權益（包括加分、考場服務等）可透

過國中教師提供相關資訊，甚至以會

議方式討論學生未來升學方式，及各

種資源的提供，可使家長較清楚，並

給予必要之協助，同時可釐清家長對

於學生實際表現之看法，減少家長對

孩子的錯誤期待，避免安置時不適性

安置所延伸的種種困擾。 

（四）家長方面 

1.瞭解學生優弱勢 

家長如能清楚瞭解學生需求及其

優弱勢，不但可與國中教師討論孩子

轉銜需求及安置議題外，更可在孩子

分發過程中給予協助，不會因為不瞭

解孩子能力，而有低分高就或不適性

安置之情形發生，甚至在入學高中職

後與學校人員討論孩子就讀科別與支

持服務等議題。 

2.協助孩子發展潛能 

學障學生因長期學習表現落後於

一般學生，家長如何協助孩子發展潛

能，找到自己喜歡的科目或專長，是

家長可以努力並配合學校進行的一項

工作，因此家長可以鼓勵孩子試探個

人性向及潛能，將可避免安置後許多

補救措施。 

（五）學生方面 

1.自我性向探索 

學生在國中階段可以參加各種職

業試探方案，如參加技藝班或相關座

談會，以提高個人對未來生涯發展之

判斷能力，透過技藝班實作可瞭解自

己性向，將可提供安置時之參考。 

2.基礎能力之訓練 

另外，高中職並非義務教育，基

礎能力（包括讀、寫、算）的培養與

訓練，才能提升個人在班級中學習表

現與意願，不至於因為基礎能力不

佳，而造成個人學習上極大的壓力。 

六、結語 

學習障礙學生能透過 12年就學安

置或加分措施得以進入高中職就讀，

為其保障受教權之最佳詮釋，但如何

使學障學生獲得必要之協助及相關服

務，為我們當前必須加以思考之處，

並透過相關人員的努力使學生獲得自

我提升及自我實現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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